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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女院字〔2013〕80号 签发人：范素华

山东女子学院

关于印发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山东女子学院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》已经院长办公会审

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山东女子学院

2013年 9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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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女子学院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

为了规范学校信息公开工作，加强对拟公开信息的保密审查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》《山东女子学院信息公

开实施办法》及上级保密部门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学校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坚持“先审查、后公开”

和“事前审查、全面审查、依法审查”的原则，严格执行“涉密

不上网、上网不涉密”的保密要求。

第二条 学校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在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

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由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负责；

学校保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、协调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机制的

建立和完善，并具体指导校内各部门、单位的保密审查工作；校

内各部门、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、单位信息公开保密审

查的责任人，负责建立健全本部门、单位和所辖范围信息公开保

密审查制度，做好本部门、单位及所辖范围内信息公开的保密审

查工作。

第三条 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

国家秘密法》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审查拟公开的信

息是否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和工作秘密等敏感信

息。

第四条 学校信息公开的保密审查分级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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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部门、单位日常工作中拟公开的一般信息，由各部

门、单位自行做好保密审查；

（二）可能涉密的信息，各部门、单位要按照要求填写《山

东女子学院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审核后将《保密

审查表》送交学校保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特殊情况需报

请上级有关部门审查批准。

第五条 学校保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

进行监督检查，各部门、单位应自觉执行本规定，确保信息公开

工作积极、规范、有序推进。

第六条 自本办法执行之日起，学校各部门、单位需对本部

门、单位信息公开情况进行清理，尤其是加强对门户网站的清理，

防止失密、泄密事件发生。

第七条 对于不认真履行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职责造成泄密隐

患的，由学校保密工作领导小组、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给予通

报批评；对违反本办法造成泄露国家秘密的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

给予相关责任人行政或党纪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

第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保密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和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山东女子学院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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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东女子学院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

信息公开单位 时 间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信息名称

信息内容概述

信息公开方式

信息公开单位

意 见
签 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分管校领导

意 见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学校信息公开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

意 见 签 字：
年 月 日

备 注

注：此表填写完毕并盖章后，交学校保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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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女子学院 2013年9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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